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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2010]11号) 

  各中央企业： 

  为了推动中央企业国有产权重组整合，减少企业管理层级，缩短产权链条，理顺产权关系，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378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以及《关于企业

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以下简称306号文件）等规定，现将中央

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央企业在本企业内部实施资产重组，符合306号文件相关规定的境内企业协议转让事项，由

中央企业负责批准或依法决定，同时抄报国务院国资委。其中涉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中央企业在本企业内部实施资产重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为中央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全资拥

有的境内子企业的，转让价格可以资产评估或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确定，且不得低于经评

估或审计的净资产值；转让方或受让方不属于中央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全资拥有的境内子企业的，转

让价格须以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确定。 

  三、由中央企业批准或依法决定的国有产权协议转让事项，资产评估备案由中央企业负责。 

  以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为基准确定转让价格的，应当采用由专业机构出具的上一会计年度的年

度审计报告或最近时点的审计报告。 

  四、中央企业之间、中央企业与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之间协议转让国有产权应当符合各自主业范

围和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做强主业和优化资源配置，并符合306号文件相关规定。转让事项由中央企

业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实施。 

  五、各中央企业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规定，

不得自行扩大协议转让范围；对于由中央企业负责批准或依法决定的协议转让事项，审批权限不得下

放。 

  六、各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法规及本通知要求制定相应制度，明确负责企业

国有产权转让管理的机构和人员，明确内部管理程序，建立健全产权转让档案，落实工作责任。 

  七、各中央企业应当将本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制度、负责国有产权转让管理的机构和人员等报国

务院国资委备案。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八、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实施重组或被托管的中央企业，不适用本通知的相关规定。 

  九、中央企业应当在每年度1月31日前，将本企业上一年度的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事项汇总后书

面报告国务院国资委（汇总表格式详见附件）。 

  十、国务院国资委每年度将组织对部分中央企业开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工作检查。对于严重违反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法规及本通知规定的中央企业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员将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将视情节轻重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各中央企业在执行本通知过程中，遇到问题应当及时向国务院国资委反映。 

  附件：中央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事项汇总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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